
         檢 驗 科 公 告 2015/07/07 

 
公告項目：細菌檢驗報告在 HIS上新增『採檢日期』欄位 

執行日期：2015/07/16 

公告對象：四院區各科醫師、護理部、檢驗科 

執行原因： 

1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推動「防疫雲計畫」及傳染病認可實驗

室檢體採集之要求，檢驗報告上傳至疾病管制署須包含『採檢日期』

等欄位之資訊。 

2 『採檢日期』會影響臨床醫師對病情之診斷與病人處置，故因應臨

床醫師之要求，細菌檢驗報告在HIS上需呈現『採檢日期』。 

執行方式： 

1 感謝大家的配合，目前細菌檢驗單上填寫『採檢日期』已順利執行，

但『採檢日期』只呈現在檢驗報告上，尚未上傳至HIS供醫護人員方

便查詢使用，故自2015/7/16起，細菌檢驗報告在HIS上將新增『採檢

日期』欄位如下圖。 

 

2 各臨床單位送驗細菌檢體時，請持續配合於檢驗單上，填寫檢體的

『採檢日期』。 

 

 

公告製訂：檢驗科細菌組組組長 李敏璇〈淡水院區分機：2513〉 

 

 

 

『採檢日期』→新增此欄位 


